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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证券”）作为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牌家居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

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可转债”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

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人

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可转债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

本次可转债的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

由于近年来经济环境复杂严峻、房地产行业景气度阶段性下行，以及定制家

居行业竞争加剧等，国内家具家装需求阶段性减少，行业整体面临承压，“金牌

西部物联网智造基地项目（一期项目）”部分场地出现暂时性闲置。为进一步深

化产业链协同，降低综合成本，提升公司竞争力，同时提升募投项目资产收益率，

公司拟将募投项目部分闲置场地对外出租给上下游供应链服务商。公司于 2026

年 2 月 10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董

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暂时调整募投项目部分场地用途的议

案》。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、可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。 

二、重大事项的影响 

本次暂时调整将募投项目部分场地出租给上下游供应链服务商，符合公司供

应链发展战略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兴业证券作为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根据

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

规定及本次可转债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出具本临

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同时，兴业证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，特提请

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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